
 
 

立契約書人： 

十盛奶茶專賣門市特約廠商合約書 

  廷軒企業社（十盛彰化民族門市）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甲、乙雙方同意，乙方成為甲方之特約服務商店 

基於雙方互惠原則，就特約事項，雙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約定： 

 

 

 
一、   乙方至甲方門市購買飲品時，於結帳時出示員工識別證或提供特約優惠券，乙方提供優

惠內容如下： 

 
1. 不限金額，單筆訂單享 95 折優惠。 

2. 滿 20 杯（含以上）享有單筆訂單 95 折優惠（含免費外送服務）。 

3. 滿 30 杯（含以上）享有單筆訂單 9 折優惠（含免費外送服務）。 

4. 滿 50 杯（含以上）享有單筆訂單 85 折優惠（含免費外送服務）。 

5. 滿 100 杯（含以上）享有單筆訂單 8 折優惠（含免費外送服務）。 

6. 僅限該簽約門市使用，其專屬特約優惠不得跨店使用。其優惠範圍僅限飲品，聯名或周邊商品恕不適用。 

7. 若有任何優惠內容之調整或產品價格之變動，以甲方店內公告售價為主。 

 
二、  本優惠僅限企業或指定社團簽約人員使用，不得轉借他人使用。優惠內容不得與甲方其

他優惠券、優惠專案合併使用。 

 
三、乙方員工至甲方門市消費時，須事先出示員工識別證（或該社團成員識別證），當次消費

方得享受上述之優惠，否則不予優惠。乙方應傳達本約優惠內容予所有公司職員，並應告知

有關甲方門市、電話、地址及本約條件。乙方應公告員工周知以免產生不必要之困擾， 如員

工無法配合乙方之要求或因此發生爭議，甲方有權終止本合約，取消特約廠商之權利。 

 
四、  乙方宣傳推廣甲方優惠訊息時，甲方同意提供乙方所需之海報、EDM 等文宣工具， 經

甲方查核、核準後始得發布。甲方並同意乙方就本合約之精神與目的，使用甲方之產品圖片、

圖形與文字說明。乙方員工前往甲方消費時，需遵守甲方之營業規定。甲乙雙方同意，需遵

守本契約所約定之所有事項，如有違反情事，無過失之一方得終止本契約。乙方與消費員工

因消費或與消費相關的所有爭議、糾紛，應由乙方與員工自行協商解決，乙方不得要求甲

方對此承擔任何責任。 

 
五、 本合約有效期間： 

自民國  114  年  01  月  23 日起至民國  114  年  12  月  31  日止，有效期限內如有未盡事

宜且雙方認為有修改之必要時，得經雙方同意協議後修改之。期滿後本契約當然終止，甲

乙雙方視狀況如擬續約，應重新訂立契約。 



六、   雙方應提供正式用印合約文件，並於文件備齊交付雙方確認後，此合約方生效力。本合

約壹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任何一方未經雙方同意，不得將本契約移轉或讓與第

三人。甲乙雙方若涉訴訟時，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

 

甲方（十盛彰化民族門市） 乙方（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

委員會） 

地 址 ：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306號 地 址 ： 

負責人：張恩瑜 負責人： 

公司抬頭：廷軒企業社 統一編號： 

統一編號：80127862 代表電話： 

代表電話：04-7288611 聯絡人： 

聯絡人：翁子婷 聯絡電話： 

聯絡電話：0985067500 E-mail： 

E-mail：ant75874@gmail.com  

（下方請用印大小章、壹式兩份） （下方請用印大小章、壹式兩份） 

 
中華民國 114 年 01 月        23 日 

彰化市南校街135號

蕭凱鴻 主任委員

45825632

04-7238595#5959

杜婉蓉

04-7238595#5959

350819@cch.org.tw


